
涢水街道重点场所卫生管理专项整治行动
实施方案

为规范涢水街道重点场所经营秩序，促进卫生健康稳定发展，

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，助力全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，结合

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整治时间

2023 年 10 月 10 日至 2024

年 4 月 30 日

二、工作目标

加强重点场所专项整治，严厉打击公共场所、医疗机构、职

业病危害因素相关企业等的违法行为，督促各经营主体提升自身

管理水平，合法合规经营，保障创卫各项工作任务有效落实。

三、整治范围

全区范围内公共场所、职业病危害因素相关企业、医疗机构。

四、整治内容

（一）以问题为导向，开展公共场所专项整治行动

一是压实属地责任。卫生院要加强对辖区公共场所监督管理

力度，聚焦公共场所卫生检测率低、未办理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、

未办理健康证的从业人员在公共场所直接为顾客服务、信息公示

牌及控烟标识未在醒目位置粘贴、医疗废物废水处置不规范、环



境卫生脏乱差等重点问题，对各公共场所再次开展拉网式检查，

建立工作台账，并督导整改，实行销号式管理。二是加大监督执

法力度，对经过卫生监督协管人员多次督导仍不整改的经营户，

依法依规从严从重查处。

（二）落实诊所备案制，规范医疗机构诊疗行为

按照湖北省卫健委《关于贯彻落实＜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

＞的通知》（鄂卫办通〔2023］18 号），所有诊所在 2023 年 12

月 30 日前完成诊所转备案工作。卫生院要加强巡查，及时更新

辖区诊所备案工作台账，督促辖区各诊所及时“按要求、按程序”

完成诊所转备案工作，对未按照时间节点完成诊所转备案，仍旧

开展诊疗活动的，卫健办组织执法人员依法依规严肃查处。

（三）加强职业卫生监督，依法查处职业健康违法行为

一是对职业病危害因素相关企业卫生管理工作再检查。卫生

院要对辖区企业再梳理，建立工作台账，对创卫未落实的任务再

督办。二是推进职业病分类监督自查工作。统一职业卫生监督检

查标准，组织人员对相关企业现场培训、现场指导、促进企业认

真履行职业卫生主体责任，加强职业病危害因素预防与控制，防

止发生重度职业危害事件。三是加大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力度。深

入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，加强督查，对于违法违规行为

及时要求整改并立案查处，同时通过以案说法、以案为戒提高各

职业病危害因素相关企业法律意识、树立执法威严、提高监督执

法效能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村（社区）、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

想认识，以更加务实的作风、更加奋发的作为、更加自觉的担当、

实现执法创卫两手抓、两不误。按照作战表、路线图、切实推动

各项创卫工作有序开展、任务全面落实。

（二）压实工作责任。各村（社区）、部门要对标公共场所、

职业病防治、医疗机构等创卫标准再次进行逐项剖析，瞄准工作

目标、工作重点、倒排工期、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落实落地。

（三）加强监督执法。各村（社区）、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

的原则，加大对公共场所“四小”行业、职业病危害因素相关企

业、医疗机构的专项整治力度，对于一些重点场所经多次督导仍

不整改的，严格依法依规从重查处。

2023 年 10 月 20 日


